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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9 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8 年 8 月 9 日国务资政府部关于缅甸对检察官请求根据《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就管辖权作出裁定一事的立场的新闻稿副

本(见附件)。 

 为此，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 

 

             吴浩督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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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9 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缅甸联邦共和国政府 

国务资政府部 

  新闻稿 

(日期：2018 年 8 月 9 日) 

  背景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有对

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等国际罪行的个人进行起诉的管辖权。缅

甸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对缅甸没有任何管辖权。 

 尽管如此，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仍根据《规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向国际刑

事法院请求就管辖权作出裁定(“请求”)，并要求缅甸提交意见。 

 由于以下原因，缅甸拒绝通过正式答复与国际刑事法院接触。 

 A. 恶意 

1. 缅甸并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检察官的请求可视为企图间接获得对缅

甸的管辖权。 

2. 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公约》)第 34 条，缅甸作为非缔约国，

没有义务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检方诉讼，并且甚至没有义务接受国际刑事法院书

记官处发出的普通照会。 

3. 检察官的行动是在企图规避《维也纳公约》第 34 条的精神。国际刑事法院

对这种别有图谋的程序开绿灯，则会创设一个危险的先例，即日后可以在有偏见

的利益攸关方和非政府组织强烈要求下，甚至又在有选择地迎合一时的政治潮流

的情况下，就针对《罗马规约》非缔约国的民粹主义诉求和申诉进行诉讼。 

4. 检察官似乎选择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发表主席声明，

强调有必要对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透明的调查，与此同时承认缅甸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尊重缅甸的主权，则使缅甸可以继续调查所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

为，无论这些行为是政府军所犯，还是敌视政府当局者如若开罗兴亚救世军所犯。 

 B. 程序框架方面的不合规 

5. 缅方认为，在法院未适当受理本事项的情况下，检方错误地适用了第十九条

第三款关于请国际刑事法院就管辖权作出裁定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款的目的是

允许检察官就正常诉讼中，即在某一“情势”范围内出现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

寻求初步裁定。在本事项中，检察官绕开重要的法定程序，甚至是在就某一“情势”

内启动拟议案件之前，即利用第十九条第三款请求就管辖权问题作出初步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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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获得证实管辖权请求所需的公正事实，检察官本应进行《罗马规约》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前导句中所述初步审查。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即使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没有这样做，其实际上也是放弃了她根据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1 项行使其独特酌处权的职责，即评估有关资料是否提供了合理根据，可据以认

为有人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 

7. 如果进行了适当的初步审查，检察官本来可能会更加谨慎地对待作为请求依

据的资料来源。事实上，检察官提出请求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对若开邦发生的事件

进行了完全片面和带有偏见的叙述。 

8. 在本诉讼期间，即 2018 年 6 月 29 日对《法院条例》第 46(3)条进行的修正，

必须视为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它助了检察官一臂之力。该修正所起的作用是为检

察官提供了一个捷径程序，旨在尽快审议这一事项。 

9. 检察官没有使用《罗马规约》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自行权力，寻求开展调

查。而是在进行初步审查之前，即请求预审分庭就管辖权作出裁定，其行动可谓

“本末倒置”。缅方认为，检察官在没有法律理由的情况下推翻了业已接受的程序。 

 C. 缺乏透明度 

10. 缅甸对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缺乏公平性和透明度感到关切。 

11.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须遵循的条例规定，偏离默认规则，即听讯须公开举

行这一规则时须说明理由。条例 20 除其他外规定，当分庭命令某些听讯以闭门

或非公开方式进行时，应公布下达这种命令的理由。在本事项中，预审分庭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举行了一次仅对一造即检察官开放的情况会商。该分庭还公然违反

自身条例，在闭门听讯中辩论了当时被列于保密议程的若干问题，且没有为此提

交书面理由。 

12. 在闭门听讯中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至关重要，而检察官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答复

仍然保密，这既令人费解，也带有偏见性。 

13. 缺乏透明度还表现在孟加拉国选择以保密方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意见。国

际刑事法院有能力要求法律诉讼的参与方以公开方式或至少部分删节的方式提

交其意见，以保障重大利益，但国际刑事法院却并没有这样做。因此，缅甸无从

得知该国的意见，而所寻求的管辖权正是基于该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期望缅

甸做出适当知情的、正式的回应，是不合理的。 

 D. 法庭之友——造成偏见的影响与证明价值 

14. 国际刑事法院允许各组织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而不考虑这些组织的身份，

也不考虑其提出的意见能带来多少裨益。提交的意见书中有几份并未论及法律问

题，而是提出了指控，内容主要是就令人痛心的个人悲剧进行煽情的叙述，旨在

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加情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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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被害人(非正常申请) 

15.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还允许被害者不经要求主动提出申请(迄今为止，这种情

况只在原已存在的“情势”的背景下才发生)，是一全新的现象。这令人担忧，因

为国际刑事法院似乎已经预先确定或至少默许了一个程序性机制，而通常这本需

要经过适当的法定程序的。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应“准许[被害

人]在……诉讼阶段提出其意见和关注供审议……提出的方式不得损害或违反被

告人的权利和公平公正审判原则……”。 

16. 据悉，有几个团体在国际刑事法院甚至尚未根据《法院条例》第 86 条裁定

其参与是否适当的情况下，即已事实上加入该法律程序并提交了详细意见。这些

团体未经授权、主动提交意见，造成的效果就是将国际刑事法院置于难以解脱的

情感绑缚之中。若以明显的程序违规为由拒绝他们提交的意见，国际刑事法院的

法官们则会被指冷酷无情。 

 F. 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 1 项 

17. 缅甸断然拒绝检察官在请求中提出的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管辖权的主张。缅甸

也不同意检方的说法，即跨国界的人口流离失所是第七条第一款第 4 项所列驱逐

出境罪的一个基本客观要件。 

18. 此外，并不存在为证明《罗马规约》规定的危害人类罪而所需的那种组织政

策。这种政策也与缅甸和孟加拉国 2017 年 11 月签署的遣返协议格格不入。根据

该协议，两国商定在较短时限内，让所有因若开邦敌对行动而离开该地区的人自

愿回返。缅甸和孟加拉国还签署了《联合工作组职权范围》和《从孟加拉国遣返

流离失所缅甸居民的实际安排》(“实际安排”)。所有这些双边协议都旨在为遣

返经核实于 2016 年 10 月和 2017 年 8 月恐怖袭击后越境前往孟加拉国的若开邦

居民提供便利。遣返人数没有上限，该进程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开始。 

19. 缅甸政府最近于 2018 年 6 月 6 日与开发署和难民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该谅解备忘录寻求联合国参与协调和统筹开展若开邦的人道主义和发展行动，并

在已根据《安排》正式核实为缅甸居民的若开邦流离失所者的自愿、安全和有尊

严的回返过程中，向缅甸政府提供协助。 

 G. 补充性原则 

20. 缅甸政府已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四名成员组

成：两名国际成员(一名是委员会主席)和两名国家成员。该委员会将调查若开罗

兴亚救世军发动恐怖袭击后据指控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相关问题。 

  结论 

21. 出于上述所有原因，缅甸认为，检方根据《规约》第十九条第三款提出就管

辖权作出裁定的请求毫无道理，应予以驳回。 

 


